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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爱卫办发〔2023〕4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春季统一熏杀越冬蚊蝇

和灭鼠活动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爱卫办，各相关部门，市疾控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扎实做好民生工作的总体要

求，巩固创卫成果，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，控制病媒生物传染

病的发生和流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爱卫办决定，在全市范围内

统一开展春季熏杀越冬蚊蝇和灭鼠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消杀范围

1.熏杀越冬蚊：全市范围内所有的人防工事、暖气沟、下水

道、窨雨井和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部队、学校、窗口单位、宾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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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饭店）、医院、住宅小区等单位自管的地下室、地下停车场、

暖气沟等越冬蚊栖息场所等。

2.灭鼠：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、公共绿地、人防工事、

暖气沟、下水道、集贸市场、宾馆（饭店）、“三小行业”（小

饭店、小熟食店、小食品加工店）、商场（超市）、文化娱乐场

所、食品加工厂、粮店（库）、建筑工地、废旧物收购站、学校、

医院、部队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地铁站、机场、

公园、运河护坡及铁路沿线等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1.统一熏杀越冬蚊时间：2023 年 4 月 8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

9:30 时（雨雪天顺延）。

2.灭鼠时间：2023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开始投药，持续

饱和投药 1 个月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各地区负责落实辖区内公共地段熏杀越冬蚊蝇和灭鼠工作，

组织发动驻区单位参加统一活动，督导检查和指导辖区内一切单

位和住户参加春季消杀活动；各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组织

落实并抓好本行业所有单位的熏杀越冬蚊蝇和灭鼠工作；市区两

级疾控部门按照本级爱卫办要求做好辖区内的技术指导和监测

工作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全市开展统一熏杀越冬蚊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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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鼠活动是一项社会工程，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。各

级领导和广大群众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把春季统一熏杀越冬

蚊蝇和灭鼠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摆上议事日程，

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同时，对于人员配备不足的地区要

提前做好人员调配和工作部署，确保此次活动规范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深入发动。各地区对辖区内一切单位和住

户要宣传发动到位，各部门对本行业所有单位要落实安排到位，

通过采取宣传单、现场培训和进户告知等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宣传

熏杀越冬蚊蝇和灭鼠的意义、方法、步骤、标准及要求，确保春

季统一熏杀越冬蚊蝇和灭鼠活动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做到全覆

盖，不留死角。越冬蚊蝇熏杀前一定要提醒居民、幼儿园、敬老

院、医院、宾馆等特殊场所要将室内地漏堵住，人员要适当躲避，

尤其是一楼住户要逐户告知，如室内有烟雾渗入，通风半小时后

方可进入。要提醒居民看管好自家宠物，以免误食鼠药。

（三）科学用药，注重效果。一是各部门、各地区要抓紧督

促本行业、本辖区内所有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物业小区、商户等

提前自行购药，参加市里组织的统一消杀活动。二是要对负责投

药人员在市组织培训的基础上进行再培训，熏杀严禁顶烟操作。

对人防工事、地下场所操作时，要由里往外点燃烟剂，并采取相

应的防护措施，确保人身安全。如遇易燃易爆环境，要先通风一

段时间后再进行熏杀。投药要科学合理，减少浪费。三是要严格

落实熏杀时间，确保全市统一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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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督导，确保落实。各区爱卫办要对辖区内相关行

业、单位及社区开展的消杀活动进行指导检查，特别要加大对公

共场所的督导力度，确保统一参加活动。要结合爱国卫生月环境

整治，加大对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治理力度，达到断鼠粮、水源，

堵鼠洞、鼠道目的。市爱卫办将组织相关人员对各部门、各地区

孳生地治理情况、毒饵站设置情况及消杀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

检查。

各区爱卫办要做好药品发放建档登记工作，及时保留活动相

关 的 记 录 、 影 像 资 料 等 ， 做 好 存 档 工 作 。 5 月 19 日

前将活动情况以电子版的形式报市爱卫办。

联 系 人：张峻岭 电话：82702099

邮箱：liushitao-swjw@shenyang.gov.cn

沈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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